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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9-53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发布的临2019-48号公告“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司股东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杰汇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33,671,000股完成了质押，占

公司总股本的1.07%。 

2019年2月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德杰汇通作为业绩承诺方之一，根据

其与公司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约定，德杰汇通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公司股票存在股份锁定安排，并负有

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务（以下统称“业绩补偿义务”），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

2019-48号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3月22

日发布的《关于业绩承诺方质押对价股份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规定，德杰汇通

近日已与安信证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安信证券已明确知悉并认可德杰汇通用于质押的股票对万华化学存在的

潜在业绩补偿义务。 

2、本项目待购回期间内，在业绩补偿义务触发时，德杰汇通首先以其未办

理质押的“万华化学”股票向万华化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在德杰汇通未质押股

份不足以补偿的情况下，方可使用安信证券有质押权的股票向万华化学履行补偿

义务。在此之前，德杰汇通应先以提前购回的方式解除该相应数量股票的质押，

提前购回的金额应不少于待购回金额×（提前购回解除质押股数÷己质押股数）。 

3、德杰汇通完成提前购回后，安信证券应在德杰汇通和万华化学通知的期

限内解除该部分股票的质押并办理相关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若上述业绩承诺人德杰汇通触发股份补偿义务，其将按照业绩承诺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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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上述补充协议相关约定进行补偿，公司将督促上述业

绩承诺人履行相关义务并按规定予以披露。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对德杰汇通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质押事项发表了独立财务顾问意见，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部分股

份质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14日 


